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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初       賽

(執 行 長 盃)
	複      賽

(副總會長盃)
	決       賽

(總 會 長 盃)

	時間地點
	配      合

聯合月例會

(5/15前)
	6/30前
	配  　   合

總 會 年 會

	辯士資格
	各 分 會

基本會友
	各 分 會

基本會友
	1.各分會基本會友

2.經各區產生之代表隊3-8人(不含領隊)

3.分會需有三人以上參加進階講習會

4.總會長盃出賽之辯士至少有一人參加進階講習會

	參賽隊伍

隊    數
	區會自行決定參隊伍

每分會最多二隊

只要贏一場

即可晉級複賽
	領隊會議需向總會核備參與隊伍
	決賽參賽隊數以複賽出賽隊伍：

4隊以下取1隊

5~8隊取2隊

9~12隊取3隊

13隊以上取4隊

各分會參與決賽以1隊為限

	承辦分會
	各區分會長會議自行決定承辦分會
	太平分會

	註冊費用
	參賽隊伍於報名時繳交 1.報名費：初賽叄仟元,複賽肆仟元,決賽伍仟元（評審車馬費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2.保證金伍仟元（出賽即退回）

	比賽規則
	1.依據總會頒訂之奧瑞岡辯論比賽規則實施,如有未儘事宜,於領隊會議中,補行另訂之.

2.各區舉辦之比賽,為求評審評分之公平,評分表宜於比賽結束後,交由總會奧瑞岡辯論推廣委員會存查


	比

賽

題

目

定

義
	初複賽(參考題)、決賽(總會長盃指定題)：

1. 我國股票市場應取消漲跌幅限制
     9. 我國應立法禁止總統兼任政黨主席

2. 青商會應取消基本會員年齡限制      10.電腦樂透彩券應停止發行

3. 我國應廢除徵兵制                  11.中華民國應更改國號

4. 鄉鎮市長應官派                    12.家庭主婦應支薪

5. 離婚前應先行分居制度              13.我國應採內閣制

6. 我國總統選舉應採絕對多數制        14.中國青商應設立區會組織

7. 台灣對大陸地區應全面開放

8. 中國青商總會應實施候任會長制
  

	
	以上題目之定義均交由領隊會議決議

	評審資格
	1.初賽、複賽可由評審講習會結業之見習評審擔任。

2.冠、亞軍賽必須聘任總會頒佈之合格評審。

	評審費用
	每場次：主席→五百元，評審→五百元。

　　　　見習評審→由承辦單位自行斟酌,跨區邀請之評審加發一天500元車馬費

	優勝獎勵
	初賽、複賽、決賽之前3名,由執行長、副總會長、總會長頒發冠亞季軍獎牌（獎盃）

以茲鼓勵。

	指導單位
	總會奧瑞岡辯論委員會


	備　　註
	其他未儘事宜，由總會奧瑞岡辯論委員會、領隊及參賽隊伍協調另訂之。


